
PW S C (2 00 1 -0 2) 98

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02 年 1 月 3 0 日

總目 704－－－－渠務

土木工程－－－－排水道及防止侵蝕工程

1 1 1C D－－－－ 荃灣、、、、葵涌及青衣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

( a ) 把 111CD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稱
為「荃灣、葵涌及青衣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

－初步設計及勘測」；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估計費用總額為 4 , 51 0 萬元；以及

( b ) 把 111CD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保留為乙級。

問題

由於荃灣和葵涌現有雨水排放系統的排水量不足，以致在暴雨期

間，這兩區容易水浸。

建議

2 . 渠務署署長在工務局局長的支持下，建議把 111 CD 號工程計劃的
一部分提升為甲級，以便委聘顧問為下文第 3 段所述的擬建工程進行
下述初步設計和勘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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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地勘測和測量工作；

( b )  實體模型測試；

( c ) 環境、交通和文物古 影響評估；以及

( d ) 初步設計。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擬議顧問工作所需的費用總額為 4,510 萬元。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1 1 1C D 號工程計劃是建造長約 5 .3 5 公里、直徑 6 .5 米的荃灣雨水
排放隧道，由葵涌城門道與和宜合道交界處伸展至油柑頭以南，把荃

灣和葵涌市區對上地勢陡峭的上段鄉郊集水區的雨水，引離下游現有

的雨水排放系統。

4 . 繪示擬議工程位置的平面圖載於附件 1。

5 . 我們計劃在 20 02 年 7 月展開建議的顧問工作，在 2005 年 1 0 月完
成有關工作。

理由

6 . 荃灣和葵涌現有的雨水排放系統，大多是在三十多年前按當時流

量要求設計和建造的。過去二、三十年，市區迅速發展，加上土地用

途轉變，天然土地和斜坡都已經鋪築，以致雨水再不能自然地滲入泥

土流散。結果地面徑流大量增加，令現有的雨水排放系統不勝負荷。

雖然我們已不時局部改善這些系統，以配合個別地區的發展，但整體

而言，荃灣和葵涌兩區的雨水排放系統整體上依然未能符合所定的防

洪標準，以致在暴雨期間，有關地區經常水浸。

7 . 為紓解荃灣和葵涌區的水浸問題和滿足市民對防洪標準日漸提高

的要求，我們在 7 6C D 號工程計劃「荃灣、葵涌及青衣雨水排放整體計
劃研究」下，全面檢討有關地區的雨水排放系統。據研究所得，由於

上游集水區的地形和幅員廣闊的關係，在暴雨期間，上游集水區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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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在 短 時 間 內 積 聚 大 量 雨 水 。 這 些 雨 水 流 入 地 勢 較 低 的 荃灣 和 葵 涌

區 ， 令 該 兩 區 的 雨 水 排 放 系 統不 勝 負 荷。 該 項 研 究 並 發 現 ， 當 遇 上

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一遇的暴雨，葵芳至上葵涌的一段葵涌道，以及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路和德士古道北圍繞的地區便會水浸。急湍而大

量的徑流由山上瀉下，除了擾亂交通，造成財物損失外，更可能引致

人命傷亡。

8 . 鑑於上文所述的情況，上述研究建議建造一條雨水排放隧道，由

葵 涌 城 門 道 與 和 宜 合 道 交 界 處 伸 展 至 油 柑 頭 以 南 (荃 灣 雨 水 排 放 隧
道 )，把上游地方的雨水截流，再直接引入大海排放。這項建議的可取
之處，主要在於無需在荃灣和葵涌區的繁忙街道進行大規模的渠管敷

設工程，便可提升有關地區的整體防洪水平，最低限度能夠抵禦重現

期為五十年一遇的暴雨 1。

9 . 由於沒有所需的人手和專門人才，渠務署署長建議委聘顧問進行

工地勘測和測量工作、實體模型測試、影響評估，以及初步設計工作，

以便進行建議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對財政的影響

1 0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 估 計 建 議 的 顧 問 工 作 所 需 的 費 用 為

4 , 51 0 萬元 (見下文第 11 段 )，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 a ) 工地勘測、測量工

作和實體模型測試

2 8 .3

( b ) 顧問費－ 1 2 .3
( i ) 監管工地勘測

和測量工作

3 . 5

( i i ) 環境影響評估
(包 括 文 物 古
影響評估 )

2 . 1

( i i i ) 交通影響評估 1 . 2
( i v ) 初步設計 5 . 5

1
「重現期」是指根據統計平均每隔若干年便會出現一次某程度的水浸。重現期愈長，

表示發生較嚴重水浸的機會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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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

( c ) 應急費用 4 . 0
小計 4 4 .6 (按 2001年 9月

價格計算 )
( d ) 價格調整準備 0 . 5

總計 4 5 .1 (按 付 款 當 日
價格計算 )

按人工作月數估計的顧問費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2。

1 1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

百萬元

((((按 2001年 9月
價格計算))))

價格調整

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2 0 02 -2 00 3 3 . 1 0 . 99 70 0 3 . 1

2 0 03 -2 00 4 2 0 .4 1 . 00 39 8 2 0 .5

2 0 04 -2 00 5 1 0 .6 1 . 01 10 1 1 0 .7

2 0 05 -2 00 6 8 . 5 1 . 01 80 8 8 . 7

2 0 06 -2 00 7 2 . 0 1 . 02 52 1 2 . 1

4 4 .6 4 5 .1

1 2 . 我們按政府對 20 0 2 至 2007 年期間工資和建造價格趨勢所作的最
新預測，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預算。我們會以總價合約形式，

為建議的顧問工作招標。由於顧問合約為期超過 12 個月，故合約會訂
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另外，我們會以總價合約形式批出實體模型測

試工作，但合約不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至於工地勘測和測量工

作，由於我們無法預先確定所需進行工作的範圍，故我們會以重新計

算工作數量的合約形式批出有關工作。政府會透過競投程序批出上述

三份合約，而有關工作會由顧問和其聘用的工地人員負責監管。

1 3 . 建議的顧問工作不會引致任何經常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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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 4 . 我們分別在 20 01 年 2 月 2 日和 2 月 9 日，向荃灣區議會和葵青區
議會規劃環保委員會簡介研究所得結果和提出的建議。有關區議會都

贊同研究結果和建議，包括進行擬議工程計劃。

1 5 . 我們在 200 1 年 3 月 5 日就港島北部、西九龍和荃灣的擬議雨水排
放系改善計劃諮詢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議員並不反對

進行上述工程計劃。不過，部分議員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有關這些工程

計劃的資料，包括需要改善現有雨水排放系統的原因，以及評估建造

擬 議 雨 水 排 放 隧 道 是 否 會 為 土 地 用 途 帶 來 限 制 。 為 此 ， 我 們 已 在

2001 年 3 月底向議員提供詳細的補充資料 (見立法會 CB(1)866/00-01 號
文件 )。

1 6 . 在工務小組委員會 20 01 年 4 月 4 日會議上，委員討論有關 1 1 0CD
和 11 1C D 兩項工程計劃的文件。該份文件建議把 110C D「荃灣、葵涌
及 青 衣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 市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 和

1 1 1C D  「荃灣、葵涌及青衣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荃灣雨水排放隧道」
兩項工程計劃的一部分合併為一個項目，並提升為甲級，以便進行勘

測和詳細設計工作。會上，委員對於採用截流方法解決市區水浸問題 (即
建造雨水排放隧道，把上游地方的雨水截流，再直接引入大海排放，

從而減低下游集水區市區地方的水浸威脅 )是否具成本效益表示關注，
並要求政府全面徵詢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業界和有關專業團體的

意見。政府撤回建議，以待進一步諮詢的結果。

1 7 . 在上述會議後，我們重新評估和比較改善雨水排放系統的兩種方
法－截流和傳統方法 (即敷設渠管 )的相對成本。我們選取三項雨水排放
系統改善計劃 (即在港島北部、荔枝角和荃灣進行的計劃 )作一比較。結
果發現，採用截流和傳統方法進行改善計劃所需的建造成本相若。不

過，若把阻塞交通和影響環境等對社會造成不便的因素也計算在內，

則 就 全 部 三 項 改 善 計 劃 而 言 ， 傳 統 方 法 的 成 本 總 額 遠 較 截流 方 法 為

高。因此，我們相信截流方法較具成本效益。就 111 C D 號工程計劃而
言，以截流方法和傳統方法進行荃灣和葵涌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在所

需建造排水渠／隧道的長度、建造成本和施工時間三方面的分別，現以

表列方式作一比較，以供委員參考，詳情載於附件 3。我們已就上述研
究所得，徵詢業界、有關專業團體和其他相關人士的意見。他們普遍

支 持 進 行 雨 水 排 放 隧 道 工 程 計 劃 。 我 們 會 以 另 一 份 顧 問 合約 ， 進 行

1 1 0C D 號工程計劃的設計工作 (見下文第 2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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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我們亦已就上文第 17 段所述的三項擬議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進
行成本效益分析。就實際效益來說，進行這些工程計劃可盡量減少可

能因水浸而引致的財物／物品／貨物損毀、修葺費用、交通阻塞和在

業務方面的損失等。撇除水浸對市民造成的滋擾和其他社會損失等無

形 因 素 ，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進 行 建 議 的 荃 灣雨 水 排 放 隧 道 工 程 計 劃 的 效

益／成本比率約為 1 . 6 2。

1 9 . 2 0 02 年 1 月 4 日，我們把就截流方法進行研究所得的結果提交立
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徵詢議員的意見。參與該次會議的

人士還有水力學專家和各專業團體的代表。會上，我們詳細討論近年

較嚴重水浸事件的成因、建議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在技術上是否

可行，截流方法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以及有關的效益／成本比率。我

們答應在會後向議員提供補充資料，闡述有關隧道可能出現的沉積和

環境 生問題。議員知悉各專家和專業團體的代表認為有關建議切實

可行和符合成本效益後，並不反對政府進行建議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

計劃。我們已在 2 002 年 1 月 17 日向議員提供有關的補充資料 (見立法
會 C B( 1 ) / 83 3 /0 1 -0 2 (1 )號文件 )。

對環境的影響

2 0 . 1 1 1C D 號工程計劃下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劃屬《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附表 2 的指定工程項目。當局須就工程計劃申領環境許可證。
我們會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規定，擬備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並會把評估報告建議採取的措施全部納入詳細設計和有關的工程合約

內。我們並會在工程計劃的建造工程展開前，向當局申領環境許可證。

2 1 . 初步設計和工地勘測方面的顧問工作不會對環境造成任何影響。
工地勘測工作會產生極少量建築和拆卸物料。我們會要求顧問全面研

究並建議在制定初步設計和日後進行建造工程時，如何盡量減少建築

和拆卸物料的數量，並盡可能再用／循環再造這些物料。

2
若一項工程計劃的效益／成本比率高於 1，即表示有關工程具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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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徵用

2 2 . 建議的顧問工作無須徵用土地。

背景資料

2 3 . 我們在 19 96 年進行荃灣、葵涌及青衣雨水排放整體計劃研究 (見上
文第 7 段 )，在 19 9 9 年 7 月完成該項研究。據研究所得，青衣的雨水排
放系統符合現行的防洪標準。至於荃灣和葵涌的雨水排放系統，研究

建議進行多項工程，改善有關系統，111C D 號工程計劃便是其中一項。

2 4 . 我們在 20 00 年 9 月把 111 C D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這項工程計
劃所需的費用估計為 10 億 9 ,360 萬元 (按 2 001 年 9 月價格計算 )。

2 5 . 待 11 1C D 號工程計劃的初步設計在 2 004 年 1 2 月大致完成後，我
們會在 20 05 年 1 月展開詳細設計工作，有關工作預料可在 2 0 06 年
2 月完成。由於這項工程計劃涉及專門的隧道開挖技術，我們有需要預
留足夠時間為工程進行詳細的工地勘測工作、實體模型測試和完成所

需的法定程序。這樣能確保雨水排放隧道設計妥善，在日後可以安全

和有效率地進行建造工程。待有關法例 3制定後，我們會在 2006 年年底展
開雨水排放隧道和相關設施的建造工程，在 2010 年年底完成工程。

2 6 . 我們會另外進行 1 10 CD 號工程計劃下的市區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
程 。 我 們 會 委 聘 顧 問 制 定 設 計 和 擬 備 招標 文 件 ， 估 計 所 需 的 費 用 為

3 5 0 萬元；這筆費用會在整體撥款分目 4 100D 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
項目進行渠務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撥款支付。 11 0CD 號工程

計劃的擬議顧問工作會在 2002 年 6 月展開，在 2003 年 1 1 月完成，以
便建造工程可提早在 2003 年 12 月展開，在 2005 年 6 月完成。

3
擬建的雨水排放隧道會在一些私人土地的地底建造。政府須草擬有關的條例草案，並

提請立法會通過，以制定地役權和其他土地方面的權利，以便建造、維修保養和使用

雨水排放隧道。之後，我們會根據有關法例的規定，在憲報公布雨水排放隧道工程計

劃，讓市民有機會提出反對和上訴。這項工程計劃在施工前，須先獲得有關方面批准

進行。如這項擬議計劃獲得批准，我們會草擬有關條例草案並提請立法會通過。草擬

法例和立法程序一般需時約兩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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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擬建的荃灣雨水排放隧道建成後，荃灣和葵涌區內雨水幹渠和支
渠的防洪水平整體上會提升至分別能夠抵禦重現期為二百年和五十年

一遇的暴雨，在暴雨期間發生水浸的機會將會甚微。

28. 我們估計為進行有關顧問工作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30 個，包括十個專
業／技術人員職位和 20 個工人職位，共需 1  000 個人工作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務局

2 0 0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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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C D－－－－ 荃灣、、、、葵涌及青衣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

估計顧問費的分項數字

顧問的員工開支

預計的人

工作月數

總薪級

平均薪點 倍數

估計費用

(百萬元)

(i) 監管工地勘測和

測量工作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18.0
19.0

38
14

2.4
2.4

2.6
0.9

(ii) 環境影響評估(包
括文物古 影響

評估)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11.0
11.0

38
14

2.4
2.4

1.6
0.5

(iii) 交通影響評估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5.5
9.5

38
14

2.4
2.4

0.8
0.4

(iv) 初步設計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27.5
33.0

38
14

2.4
2.4

4.0
1.5

顧問的員工開支總額 12.3

註

1 . 採用倍數 2 . 4 乘以總薪級平均薪點，以預計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顧問
間接費用和利潤 )，是因為有關人員會受聘在顧問的辦事處工作。
(在 20 01 年 4 月 1 日，總薪級第 38 點的月薪為 60 ,3 95 元，總薪級
第 14 點的月薪為 19 ,5 10 元。 )

2 . 上述數字是根據渠務署署長擬定的預算計算得出。我們須待透過一

貫的費用競投方式選定顧問後，才能知道實際的人工作月數和實際

所需的費用。



PW S C (2 00 1 -0 2) 98 附件 3

截流方法與傳統方法的比較

1 1 1C D－－－－ 荃灣、、、、葵涌及青衣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

截流方法

(建造雨水排放隧道 )
傳統方法

(敷設渠管 )

市區雨水

排放系統工程

隧道開挖

工程 總計

市區雨水

排放系統工程

長度 不足 1 公里 5 公里

不足 1 公里的
排水渠和

5公里長的雨水
排放隧道

7.5 公里

建造成本 少於 1 億元 7 億元 8 億元 10 億元

施工時間 2 年 4 年 4 年 6 至 10 年


